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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海损制度只能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国内沿海和江

河湖泊的货物运输则没有这种制度。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商法》于一九九三年颁布实施，该法在总则中明确指出第

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但对于第十章共同海损的规定，则

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规定。这就导致共同海损的规定必然适

用于国内沿海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包括海江之间和江

海之间的直达货物运输。至于单一的江河货物运输是否适用

共同海损制度，尚需进一步讨论，本文暂不涉及。对于那些

被严格责任制压抑了近半个世纪的从事国内沿海货物运输的

船东们来说，在海商法颁布之初，真可谓欣喜若狂，因为他

们也可以与从事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船东们一样，享受共同

海损法律制度的优厚待遇。但在他们高兴之余，最后沉静下

来的时候，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两难的交叉口。因为

他们在享受共同海损法律制度带给他们的优厚待遇的同时，

他们还受合同法运输合同一章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

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约束。这是一个与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过失责任制截然不同的严格责任制。也就是说，

当承运人在船舶和货物发生共同危险的时刻，如果采取了救

助措施，从而发生了救助费用。虽然承运人可以根据共同海

损的法律规定，向货方要求分摊合理的牺牲费用，但货方也

有权根据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制拒绝分摊；或者在分摊之后，



向承运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断言

，海商法在立法时忽略了国际和国内海上货物运输对违约责

任采用两种归责原则的既定事实。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采过

失责任制（学界一般称过错责任制。本文为了与海商法条文

保持一致，故采用过失责任一语。），而国内沿海货物运输

则采严格责任制。 所谓过失责任制，是指从事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的承运人，在履行运输合同的过程中，只有因自己本人

的过失而导致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

点在海商法的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有明确的规定。 例如，

海商法第五十条二款规定：“除依照本章规定承运人不负赔

偿责任的情形外，由于承运人的过失，致使货物因延迟交付

而灭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这一法条的

规定，仅指承运人本人的过失，而非船长和船员等其他人的

过失所造成的货物灭失或者损坏。进而言之，如果延迟交付

的原因是由于船员操作船舶不当，致使船舶机械在航行途中

损坏，船舶不得不绕航进行修船，最后致使船舶抵达卸货港

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从而导致货物的灭失或损坏。因绕航

修船承运人本人没有过失，所以此时承运人对货物的灭失或

者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十二项承

运人对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不承担责任的免责事由。例如第

一项关于船长和船员在驾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过失免责

；第二项是关于火灾免责的规定，但同时还规定由于承运人

本人的过失造成的火灾除外；第十二项还规定非由于承运人

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灭失或者损坏，

承运人亦享受免责。 第五十条的过失责任制和第五十一条所

列举的十二项承运人的免责事由，是共同海损制度得以生存



的基础。因为船舶在海上所发生的碰撞、搁浅等事故，是导

致共同海损分摊的主要原因，而碰撞等事故的发生又主要是

船长和船员的驾驶过失所造成。也就是因为第五十一条规定

了船长和船员的驾驶过失免责，货方在分摊了共同海损的牺

牲以后，也就没有了继续追究船方责任的法律基础。 而在沿

海货物运输，由于合同法关于归责原则的规定，与海商法的

过失责任制截然不同，而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制。关于严格责

任制，在合同法的运输合同一章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合同

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

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

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法

将承运人应当对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与

承运人所享受的四项免责事由合并在一个条款里。但我们仍

然可以断定从事国内沿海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对货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严格责任，而那四项免责事由，即不可抗力、货物

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

很难演变为共同海损的成因；同时这四项免责事由与陆上运

输的免责事由是相同的，没有如同海商法关于船长驾驶船舶

的过失免责的特殊性。 调整沿海货物运输的准特别法《国内

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承运人将货物运输

或者部分运输委托给实际承运人履行的，承运人仍然应当对

全程运输负责。”这也是一个严格责任制的规定，而且保持

了下位法与上位法在归责原则上的一致性。 《国内水路货物

运输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十项承运人的免责事由，这十

项免责事由与海商法的十二项免责事由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而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四项免责事由的扩展。除前三项免责事

由与合同法相同以外，其它七项的免责事由都是托运人和收

货人过错的细化。而这些免责事由也不可能成为共同海损的

成因。因为如果托运人和收货人有过错，从而导致船舶和其

它货物的损坏，托运人和收货人也要受严格责任制的约束，

承运人为了救助船舶和货物所发生的牺牲费用，依法应当由

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承担，而不应由其他货方分摊。鉴于上述

法理分析，以及海商法与合同法的归责原则比较，我们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即海商法第十章所规定的共同海损制度，在

我国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下，沿海货物运输的承运人是无法

最终享受共同海损的优厚待遇的。因为货方或者保险人可以

根据合同法所规定的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拒绝分摊共同海

损的牺牲费用；货方和保险人也可以在分摊共同海损的牺牲

费用以后，向承运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作者：王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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